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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核心笔记?刑法学卷》以刑法权威教材为依据，阐述刑法研究生考试中
的重难点，容纳全国十六所法学类名校真题，不仅对真题进行详尽的阐述而且对重点试题的应试策略
进行总结，并对试题的命题趋势进行预测，全面指导考生考试，定能帮助考生在考试中指明方向，助
考生备考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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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跨考教育教研中心由来自国内外知名大学的40多位博士、硕士组成，下设公共课教研部、专业课
教研部、产品研发部、VIP服务部四大核心部门，秉承“以学员为中心，以效果为导向，以提升为目
标”的教学理念，依托强劲的研发能力、积极的进取精神、专业的管理流程，创造了以跨考品牌为基
础的核心竞争力。
在多年的教学研究与实践中，跨考产品研发团队创造了五轮四阶教学法、全日制“魔鬼集训”教学法
、精英小班教学法、诊断式个性教学法、零基础教学法等科学体系，经过多年来不断革新，不断优化
流程与体系，成功帮助数万名学员突破自我、成就梦想。
先后被中国教育在线、新浪教育、搜狐教育、考试吧、《创业家》、《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
权威媒体报道并评价为考研行业最具有特色产品体系。
继往开来，跨考人必将保持“必胜”的信念，创造一个又一个教育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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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防卫挑拨，是指行为人故意挑逗对方进行不法侵害而借机以防卫为借口加害对方的行为。
如果行为人故意对他人进行轻微的挑衅，预期只会引起对方的轻微反击，而对方在受挑唆后的侵害大
大超出行为人的预期，以致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则在此时仍有实行正当防卫的余地。
　　（2）相互斗殴，是指双方都出于侵害对方身体的意图而实施的相互攻击的行为。
在以下两种情况，也可能存在正当防卫：①一方已经停止斗殴，另一方仍紧追不舍，继续实行侵害，
则可以对后者进行防卫；②在一般性的轻微斗殴中，一方突然加大侵害的强度，进行暴力程度很高的
攻击，使另一方的人身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另一方可以基于防卫的意思而予以防卫。
　　（3）偶然防卫，是指行为人不知道他人正在实行不法侵害，而故意对其实施侵害行为，客观上
发生防卫效果，且符合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情形。
通说认为，偶然防卫不成立正当防卫。
　　4.防卫时间　　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是指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并且尚未结束。
关于不法侵害的开始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应以不法侵害人着手实行不法侵害时为其开始。
但在不法侵害的现实威胁十分明显、紧迫，待其着手实行后来不及减轻或者避免危害结果时，也虚认
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
关于不法侵害的结束时间，从实质上而言是指合法权益不再处于紧迫、现实的侵害、威胁之中，或者
说不法侵害行为已经不可能继续侵害或者威胁合法权益。
　　应当指出的是，在财产性违法犯罪的情况下，行为虽然已经既遂，但在现场还来得及挽回损失的
，应当认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可以实行正当防卫。
　　在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后，对侵害者进行所谓防卫的，称为防卫不适时。
　　根据防卫不适时发生的时间，将其分为两种形式：①事前防卫，即不法侵害尚处于预备阶段或犯
意表示阶段，对于合法权益的威胁并未达到现实状态时，就对其采取某种损害权益的行为；②事后防
卫，即在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对侵害人的某种权益进行打击的行为。
5.防卫限度防卫行为必须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没有对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否则便是防卫过
当。
但是鉴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刑法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
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
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　　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属于防
卫过当。
　　防卫过当不是独立罪名，而应根据其符合的犯罪构成确定罪名。
至于如何确定罪名，除了要考虑防卫过当行为在客观上所造成的重大损害的性质以外，还要考察防卫
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即罪过形式。
通说认为，防卫过当在主观上一般是过失，但也不排除间接故意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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